附件

关于“十二五”环境统计报表制度的说明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和总量减排及各项环境管理工作深化发展的需要，“十二五”环境统计报表制度在“十一五”环境统计报表制度基础上，对指标体系、调查方法及相关技术规定等进行了完善和修订，具体如下：
一、“十二五”环境统计指标体系
1、“十二五”环境统计指标体系框架构成
按照环境统计调查频次将环境统计报表分为环境统计年报指标和定期报表。环境统计年报指标包括工业污染源（以下简称工业源）、农业污染源（以下简称农业源）、城镇生活污染源（以下简称城镇生活源）、机动车、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和环境管理6个部分。
[bookmark: _GoBack]工业源调查范围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3个门类39个行业的企业；农业源调查范围包括种植业、水产养殖业和畜禽养殖业；城镇生活源调查范围是指城镇范围内的生活污染源；机动车污染源调查范围为辖区内的载客汽车、载货汽车、低速载货汽车和摩托车；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的调查范围包括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处理厂（场）、危险废物处置厂和医疗废物处置厂；环境管理的调查范围是指环保系统内相关业务部门管理工作和环保系统自身建设等方面情况。
按照统计指标特性将各类污染源指标分为四部分，分别是基本信息指标、台账指标、治理设施及运行情况指标和污染物产排情况指标。其中，污染物产排情况指标和治理设施及运行情况指标是核心指标，是环保部门参与宏观决策、反映环境规划和治理成效的指标；基本信息指标和台账指标是为了支撑及核实核心指标准确性的辅助指标。
2、“十二五”环境统计年报报表主要内容
（1）工业源
“十二五”环境统计指标体系中，工业源报表包括《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火电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水泥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钢铁冶炼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制浆及造纸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和《工业企业污染防治投资情况》6张基表，对应7张综表。
与以往的环境统计相比，“十二五”工业源指标强化了对重点行业和企业台账指标和污染治理指标的设置和统计。
反映工业源污染排放及防治情况的基表1张，反映工业源非重点调查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情况的综表1张。
（2）农业源
[bookmark: _Toc308683217][bookmark: _Toc312161392]农业源报表包括《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各地区发表调查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各地区农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3张表。
（3）城镇生活源
城镇生活源包括《各地区城镇生活污染排放及处理情况》、《各地区县（市、区、旗）城镇生活污染排放及处理情况》2张表。
（4）机动车
机动车包括《各地区机动车污染源基本情况》、《各地区机动车污染排放情况》2张表。
（5）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bookmark: _Toc343501438]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报表包括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处理厂（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置厂3个部分，其中污水处理厂调查为2张表，包括《各地区城镇污水处理情况》、《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生活垃圾处理厂（场）调查为2张表，包括《各地区垃圾处理情况》、《生活垃圾处理厂（场）运行情况》；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置厂调查为2张表，包括《各地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情况》、《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集中处理（置）厂运行情况》。
（6）环境管理
“十二五”环境统计年报中环境管理报表是在“十一五”环境统计专业报表基础上进行精简，选取其中集中反映环境管理总体工作进展情况、供公开发布使用的主要指标，归入《各地区环境管理情况》报表，主要包括环保机构、环境信访与法制、能力建设、污染控制、环境监测、自然生态保护、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宣传教育、污染源自动监控、排污费征收、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等工作情况。
三、技术路线
（一）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包含工业源、农业源、城镇生活源、机动车、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不含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污染物排放量。
（二）工业源采取对重点调查工业企业逐个发表调查与非重点调查工业企业整体估算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即为重点调查企业与区域非重点调查企业排放量的加和。
（三）农业源包括种植业、水产养殖业和畜禽养殖业，以县（区）为基本单位进行调查。畜禽养殖业中的规模化养殖场/小区逐户发表调查，污染物排放量依据养殖量和排放系数进行测算。
（四）城镇生活源以地市级行政区为基本调查单位，污染物产生量依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和产生系数进行测算，排放量为产生量扣减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染物的去除量。
（五）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逐个发表调查并进行汇总。
四、工作程序
环境统计报表制度由环境保护部统一制定下发，各级环保部门组织实施。
重点调查单位的环境统计数据的收集上报，按照重点调查单位、县（区）环保部门、地市环保部门、省级环保部门、环境保护部的工作流程逐级审核上报。
同时，县（区）环保部门根据农业畜牧等部门提供的各种畜禽养殖量等数据填报农业源报表，地市级环保部门根据统计、城建、公安等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填报工业源非重点、生活源、机动车报表，并逐级上报、审核。环境统计工作流程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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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统计工作流程图

五、报送要求
各地必须使用环境保护部统一下发的软件填报、报送环境统计年报数据库，数据录入、汇总前须注意及时更新数据库管理软件。基表各项指标代码填写规范、准确，综表数据库完整且与基表保持一致。全面细致审核数据并按时保质上报。
1、报送内容：
①电子版数据库：所有基表和综表数据；②打印盖章签字的综表；③工作总结（同时报送电子版和纸版），包括：各省数据审核组织实施、审核方法、审核结果及逐条问题的说明；对“十二五”环境统计报表制度的意见和建议；对“十二五”环境统计业务系统使用问题总结及建议。
2、报送方式：
①年报数据使用“十二五”环境统计业务系统数据上报功能，将辖区内数据通过环保专网上报环境保护部。
季报数据统一采取联网直报方式、按照季报规定的工作程序和上报时间报送数据。
②签字盖章打印报表和工作总结（盖章）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115号环境保护部总量控制司统计处，100035。
③工作总结（电子版）发送至hjtj@mep.gov.cn
3、报送时间
年报：次年4月10日前。
季报：报告期分别为1月1日至3月31日、4月1日至6月30日、7月1日至9月30日、10月1日至12月31日。每个季度第1个月的前8个工作日内，调查单位完成上季度季报数据的填报；市级环保部门于调查单位上报后6个工作日内完成数据审核和提交，省级环保部门于市级环保部门审核后4个工作日内完成数据审核和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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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源调查范围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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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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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

个门

类

39

个行业的企业；农业源调查范围包括种植业、水产养殖业

和畜禽养殖业；城镇生活源调查范围是指城镇范围内的生活污

染源；

机动车

污染源调查范围为辖区内的载客汽车、载货汽车、

低速载货汽车和摩托车；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的调查范围包括

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处理厂（场）、危险废物处置厂和医疗废

物处置厂；环境管理的调查范围是指环保系

统内相关业务部门

